
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走读生、陪读生安全协议责任书 

为维护教育科学学院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，切实加强对申请校外住宿走读、陪读

的全日制学生管理，针对有特殊情况要求校外走读、陪读的全日制学生的实际情况，学院与

经申请同意的走读、陪读学生就其人身安全、法律责任、遵章守纪等问题签定安全协议责任

书。具体条款如下： 

一.学生责任： 

1.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；认真履行所在街道社区制定的有关公约和制度；履行社会

公民道德规范，做文明大学生，自觉维护学校声誉。 

2.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注意人身安全，保管好自己的财物，尤其注意交通、途中、饮食

等环节上的安全。走读、陪读在外住宿期间本人的人身和财物安全上出现的一切问题和一切

法律责任均由本人负全部责任。 

3.认真遵守学校、学院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，自觉遵守《盐城师范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，

按要求完成学校、学院安排的教育、教学活动，修满规定学分。 

4.本人校外住址或联系电话有变动，应及时到学院登记，定期向辅导员汇报情况，保证

有事能联系到本人，否则，责任应自负。 

二、家长责任： 

1.学生 □走读 □陪读，学生家长知晓这一相关情况。 

2.对于走读/陪读期间学生出现的异常身体/心理情况，学生家长有及时向教育科学学院

告知的义务。 

3.家长对走读/陪读学生在此期间的安全承担法律框架内的一切责任。 

4.家长对走读/陪读期间，学生出现的、需要学校知晓的事宜，具有及时告知的义务。

否则，家长承担一切责任。 

5.家长要确保子女在在读/陪读期间，遵守相关法律，法规和学校相关管理制度，确保

学生认真完成学业。 

6.办理陪读的学生，家长必须实事求是，全程陪读。如果不是全程陪读，所有后果自行

承担。 

三.失责处理： 

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如不认真履行本承诺协议内容，违反“安全协议责任书”，教育科学

学院将按校纪校规予以相应的处分，同时教育科学学院将有权无条件取消该生走读、陪读资



格。 

四.本协议一式两份，教育科学学院、学生家长各保存一份。 

五.本协议有效期自申请走读、陪读之日起至学生毕业。如学生恢复集体住宿，协议有效期

为申请走读之日起至学生恢复集体住宿之日。 

教育科学学院分管宿舍工作老师：（签名） 

学生：（签名） 

学生家长：（签名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
